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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发布涉企买卖合同典型案例

4.9万买账号营利？ 法院：无效！

甲方（账号申请人）路某与乙
方（账号受让人）徐某、丙方（平台
方）天津某科技公司签订《账号使
用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丙方居
间，甲方自愿将在某平台注册的账
号使用权转让给乙方使用，乙方接
受该账号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甲
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的账号转
让款总额为4.9万元，甲方、乙方各
自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4900
元。甲方保证其为账号的注册人、
实际使用人。甲方应完全披露账
号的实际情况，保证所提供的一切
资料与信息以及所陈述的内容，均
属实合法有效，其来源亦属实合法
有效，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
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风险和责
任；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予以
赔偿。

订立合同日，徐某依约支付全
部合同交易款项。徐某正常使用
一段时间后该账号无法正常登录，
故徐某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
诉请解除合同，要求路某及天津某
科技公司退还合同款项并承担违
约责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路某通

过买卖不同网络社交平台账号获
利，在本市涉及多起诉讼。本案
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协议书的效力
认定问题，首先，案涉通过收售互
联网账号获取经营收益的行为，
实质上规避了网络安全的实名制
规则，导致账号的注册人信息与
实际使用人信息不一致，违反关
于网络账号实名制的法律规定。
其次，各方在明知出卖方与账号
实际注册人并非同一主体、且账
号实名信息无法进行更改的情况
下，对账号使用权进行转让，违反
运营方管理规范。最后，此种营利
性交易行为如果大量存在，将误导
不特定网络用户在不知悉账号真
实运营者的情形下接收相关内容、
信息，损害其基于真实、全面信息
作出合理判断的前提，侵害潜在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合法权
益。综上，从规范市场交易、维护
网络信息安全的角度出发，法院认
定案涉《账号使用权转让协议书》
无效，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依法予以返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
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之际，5月20

日，天津三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涉企买卖合同纠纷审判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通报自
2019年至2025年审理涉企买卖合
同案件的相关情况，并发布十起典
型案例。白皮书显示，自2019年4
月至2025年底，天津三中院共受理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067件，其中涉
企买卖合同纠纷3507件，占比达
86.23%，成为民商事案件中占比最
高的纠纷类型之一。

白皮书立足建筑领域、工业
品、大宗货物、平行进口汽车、医疗
领域、网络购物六大典型买卖合同
纠纷审判实践，总结出：建筑领域
纠纷与区域产业关联度高，合同缔
约履约规范性偏弱；工业品买卖纠
纷与属地实体经济高度契合，中小
微企业合同管理短板突出；大宗货
物纠纷涉及港口及保税特殊交易
规则，结算模式复杂，连环贸易风
险突出；医疗领域纠纷买卖交易主
体地位不对等，质量标准敏感度
高；网络购物纠纷线上化、电子化、
小额化、分散化特征明显，易引发
批量群体性纠纷等特点。

记者 常健

酒后街边点燃冥纸
火烧连营判刑三年

近日，河东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放火案件，
被告人酒后深夜纵火，最终一把火烧掉自己
三年自由，为其鲁莽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刘某醉酒后，步行至一栋居民楼前，为寻
乐无故将居民堆放在路边的整包冥纸用打火
机点燃，见火起后逃离现场。途经此处的市
民发现着火，及时拨打了火警电话，消防人员
有效处置了火情，但已导致周边的树木、停放
的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自行车等物品损
毁。随后，刘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在侦查
期间赔偿全部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被告人刘某故意实施放火行为，危害公
共安全，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
成放火罪。被告人刘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
从宽处理，其自愿退赔各被害人的损失，量刑
时酌情从轻考虑。最终，河东区法院以放火
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说法

放火罪是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

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损害极端严重的，处死刑或

无期徒刑。

在此，法官提醒大家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触

犯刑法，酒后失控、情绪宣泄绝对不是违法犯

罪的借口，放火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不仅会

烧毁他人财物，更可能引发重大火灾，造成恶

性事故。如果生活中遇到纠纷，也应当通过合

法、合理方式表达诉求。 记者 常健

本想倒卖网络社交平台账号营利，但花了4.9万元后，账号竟然无法登录了，为此双方闹上
了法庭。近日，本市三中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